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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 第一章 总 则 为保证滨州职业学院2009年招生工作的

顺利进行，维护学院和考生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教育部、

省教育厅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滨州职业学院招生工作的具

体情况，制定本章程。 第一条 本章程适用于滨州职业学

院2009年高职招生工作。 第二条 滨州职业学院招生工作贯彻

“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程序，德智体美全面考核、综

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 第三条 滨州职业学院的招生工

作接受纪检监察部门、新闻媒体、考生及其家长以及社会各

界的监督。 第二章 学院概况 第四条 学院简介：滨州职业学

院是二○○一年七月在原滨州农业学校、滨州卫生学校、滨

州经济学校、滨州工业学校、滨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合并的

基础上，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普通高等专科

学校，至今已有50余年的办学历史。学院占地3832亩，建筑

面积61.33万平方米，教学仪器设备总值7807.81万元，图书馆

藏书139.47万册，资产总值6.6亿元，教职工1100余人，其中正

高级职称33人，副高级职称258人，博士、硕士166人，全日

制专科在校生11570人。 第五条 学院全称：滨州职业学院 学

院代码：12818 第六条 学院地址：山东省滨州市黄河十二

路919号 邮编：256603 第七条 办学层次：高职（专科） 第八



条 办学类型：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第九条 办

学成就：近三年，先后通过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

等7项评估并均获优秀等级；建成了中央财政支持的职业教育

实训基地项目1个，国家级精品课2门、省级精品课7门，省级

示范专业(点)2个、省级主体专业2个、省高校特色专业3个,省

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五项。学生在全国数学建

模、ERP沙盘、英语大赛、机器人及全省数控、电子设计、

软件设计、计算机操作等技能大赛中获得一等奖7项，二等

奖23项；培养各类毕业生10万余人。 第十条 荣誉称号：全国

师德建设先进单位（全国教育工会）；国家语言文字示范学

校（国家语委）；全国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三等奖（教育

部思政司）；山东省职业教育先进集体（省政府）；富民兴

鲁劳动奖状（省总工会）；山东省文明单位（省文明委）；

省级花园式单位（省建设委员会）；山东省骨干示范性职业

技术学院（省教育厅）；山东省最受企业欢迎的职业院校（

工人日报）。 第十一条 办学特点：学院坚持育人为本、德育

为先，突出实践技能，强化职业能力，形成了“筑巢引凤”

建设实训基地和“文化兴院”两个办学特色。学院坚持“以

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合的道路，举办“

冠名班”，推行“订单培养”，实施和构建校企合作、工学

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省内、省外、境外多渠道就业，毕业

生就业渠道畅通。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十二条 滨州职业学院

成立以学院主要领导为组长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

负责制定招生政策和招生计划的落实，讨论决定招生工作有

关事宜。 第十三条 滨州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是组织和实施招

生及其相关工作的常设机构，具体负责滨州职业学院高职招



生的日常工作。 第十四条 滨州职业学院纪检委对招生工作实

施全程监督。 第四章 新生录取 第十五条 滨州职业学院招生

计划通过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学院招生简章、学院网站等

形式向考生公布。 第十六条 高考成绩达到同批次录取最低控

制分数线的考生，学院按照各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规定的投档

比例调阅考生档案，具体比例由各省（市）招生主管部门确

定。 第十七条 外语语种要求：语种不限，但考生入校后我校

公共外语教学为英语。 第十八条 录取男女生比例 1、航海技

术专业：只限男生报考 2、其他专业：男女比例不限 第十九

条 身体健康状况 1、航海技术专业：要求按《中华人民共和

国交通部船员体检标准》执行。 2、其他专业：要求按教育

部、卫生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及有关补充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录取批

次：山东省艺术类为专科（高职）一批，普通高职、对口高

职为专科（高职）二批；其他省按当地规定批次录取。 第二

十一条 录取规则 1、空中乘务专业：达到山东省艺术类专科

文化课最低控制线以上，根据考生志愿，按专业测试成绩

占70%、文化课成绩占30%计算总成绩，由高分到低分择优录

取。 2、美术类专业：取得山东省美术类专业合格证的考生

，达到山东省艺术类专科文化课最低控制线以上，根据考生

志愿，按文化课成绩由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3、普通类高

职专业：严格执行有关教育法规及其它有关政策规定，公平

、公开、公正选拔，实施“阳光工程”，德智体全面考核。

在各省考试院划定的最低录取分数线的基础上，根据考生志

愿，由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4、对口高职专业：按专业类

别分专业由高分到低分进行录取。 第二十二条 录取结果公布



渠道：招生就业处咨询电话、学院网站、录取通知书等渠道

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三条 医学类和相关医学类专业说明：医

学影像技术、口腔医学技术、医学检验技术三个专业的考生

，毕业后不具有报考执业医师的资格，但具有报考职业技术

资格证的资格。 第五章 其它事项 第二十四条 奖学金：学院

实行奖学金制度，每年发放两次，获奖率为在校生的30%。 

第二十五条 勤工助学：学院提供勤工助学岗位，学生可自愿

选择，同时学院还设有特困生补助基金，定期向学生发放。 

第二十六条 助学贷款：家庭困难的学生可按国家有关规定申

请助学贷款。 第二十七条 绿色通道：由学院领导、学生工作

处、财务处共同组成绿色通道办公室，对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要求的考生，签订缓缴学费协议书，办理入学有关手续。 第

二十八条 专业调整：根据社会对人才需求状况的发展变化，

必要时按规定适当调整学生所学专业并报省教育厅审查备案

。 第二十九条 学费标准：理工类、美术类专业5000元/年，文

史类专业4800元/年，空中乘务专业7000元/年；试行学分制的

专业按教学计划核算学分收费标准执行。 第三十条 退学学费

规定：按照《山东省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鲁政办

发[2008]65号）规定，学生入学注册后，由于学生自身原因要

求退学的，根据学生实际学习时间按月计退剩余的学费和住

宿费；学生学习时间按每年10个月计算。。 第三十一条 专升

本政策：依照当年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的文件规定执行。 第三

十二条 颁发学历证书的学校名称及证书种类：滨州职业学院

；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学历证书。 第三十三条 学校不委托任何

机构和个人办理招生相关事宜。对以滨州职业学院名义进行

非法招生宣传等活动的机构或个人，学校保留依法追究其责



任的权利。 第三十四条 本章程若有与上级有关政策不一致之

处，以国家和省有关政策为准。未尽事宜，按上级有关规定

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章程由滨州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负责解

释。 第三十六条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43---3278139（兼传

真） 3270036；联系人：耿宏银 网址

：http://www.edubzvc.com.cn 更多2009年高考信息请访问：百

考试题高考网（收藏本站） 百考试题高考论坛 百考试题高考

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